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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候選人的提名
第一部分：獲提名的資格及喪失獲提名的資格

資格

3.1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才有資格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a)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

(b)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539章)第2條所界定的中國公民；

(c)
沒有外國居留權；以及

(d)
在行政長官職位出缺之日，即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年滿40周歲；及在此日前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不少於20年。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3條。]

3.2
通常在香港居住的人是指除偶爾暫時離開香港(如出外渡假、離港公幹或往外地留學)外，該人慣性地及通常地，抱在港定居的目的，在本港合法居住。每宗個案須按個別資料審查。該人離港時間長短，離港理由，其本人、配偶、子女及父母居住的地點，以及他與香港所保持的聯繫等，都是相關的因素。如有疑問，候選人可諮詢其法律顧問。

喪失資格

3.3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a)
是現任行政長官，並且是連續第二屆擔任此職位；
(b)
是司法人員或訂明公職人員；
(c)
被判定破產；

(d)
其所持有的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並非由香港特區發出的護照或身分證明書，或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的地區有關當局發出的任何入境證；

(e)
已被裁定犯叛逆罪或被判處死刑；

(f)
在提名開始前的五年內曾被裁定犯任何罪行(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被定罪)，並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逾3個月的監禁(不論是否獲得緩刑)，或曾被裁定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作出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或曾被裁定犯《防止賄賂條例》第II部所訂的罪行，或選管會訂立的規例內所訂明的任何罪行；或

(g)
當其時是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4條。] 

第二部分：提名時間與方法

提名時間
3.4
有關人士可在總選舉事務主任所指定的提名期內提名候選人，提名期約在二零零二年二月內。選舉主任會向各候選人提供選舉時間表。在提名期內的每個工作天（即公眾假期及星期六以外的任何一天），選舉主任接受提名的正常辦公時間是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星期六則是由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候選人應盡早遞交提名表格，以便若提名表格出現任何錯漏時，亦有充分時間在提名期限前作出更正。
提名方法
3.5
選管會指定的提名表格可向選舉事務處索取。
3.6
提名表格包括以下部分：
(a)
提名部份，須由不少於100名選舉委員簽署。每名選舉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

(b)
候選人提名同意及聲明部份，須由候選人填妥及簽署。聲明部份包括：
(i)
一項聲明，表明該候選人是以個人身分參選，並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以及

(ii)
一項關於該候選人的國籍和他是否擁有外國居留權的聲明。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6條。]

3.7
候選人遞交提名表格前應確保表格填妥。填妥的表格必須由候選人在正常辦公時間內親自呈交予選舉主任(見第3.4段)。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被提名人因暫時離開香港或抱恙而未能親自遞交提名表格，總選舉事務主任可訂明其他將提名表格送交選舉主任的方法[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
申報虛假資料
3.8
候選人如明知故犯地在提名表格的重要事項內申報虛假資料，則屬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可被判罰款及最高監禁2年。
第三部分：提名是否有效

3.9
選舉主任收到提名表格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會盡快決定提名是否有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7條]。
3.10
選舉主任如發現有關提名可能因某些錯漏而告無效而這些錯漏可趕及在提名期結束前予以更正，則他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決定該提名無效之前，給予有關候選人一個更正錯漏的合理機會。
3.11
若在提名期結束後，提名表格上的錯漏仍未更正，則該提名表格會作無效論。
3.12
在決定提名有效與否時，選舉主任可要求候選人提供他認為需要的額外資料。
3.13
提名表格必須列載所有在提名表格內規定要提供或選舉主任要求提供的資料及簽署，而候選人須已作出第3.6段(b)項所述的聲明，否則無效。

第四部分：提名的刊登

3.14
選舉主任須在提名期結束後七日內，藉憲報公告宣布所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名，及提名每名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選舉委員姓名。選舉主任亦會備存提名表格的副本，以供公眾人士在正常辦公時間內於其辦事處免費查閱[《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8條]。

3.15
選舉主任只可以在下列情況下決定提名無效：
(a)
合資格的簽署人數目少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6條所規定的100名；
(b)
提名表格，包括提名部份及聲明部份未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6條以及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的規定填妥或簽署；
(c)
選舉主任確信該名候選人沒有資格獲提名，或已喪失獲提名資格；
(d)
選舉主任信納候選人已去世；或

(e)
提名表格並非在提名期間內妥為呈交。

3.16
如在提名期結束後但在選舉結果宣布前的任何時間內，選舉主任接獲證明並信納任何一名候選人已去世或喪失當選資格，則選舉主任必須公開宣布，終止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22條]。

3.17
如在提名期結束時只有一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該候選人便會自動當選。選舉主任應公開宣布該候選人已在選舉中當選。

第五部分：退選

3.18
候選人只可在提名期結束前退選。候選人應填寫及簽署一份指定的“候選人退選通知書”，並交回選舉主任。[《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9條及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

3.19
各有關方面應注意，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7及8條，任何人士賄賂或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使候選人退選，以及任何候選人因索取或收受賄賂而退選，即屬違法。

第六部分：宣傳

3.20
在提名期結束後，每一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將獲選舉主任通知由後者進行抽籤的日期和時間，抽籤是為給予每名候選人一個編號印在選票上。候選人如欲有意，亦可列席旁觀。其後，選舉事務處會印製候選人簡介單張。每一名候選人經抽籤獲編配印在選票上的編號，亦會刊在候選人簡介單張上。此單張會在接近投票日時郵寄給各選舉委員。

3.21
候選人可隨意使用此簡介單張作自我宣傳。任何候選人如欲作此舉，應在提名期結束前把下列兩項送達選舉主任：

(a)
依照選舉主任提供的指定表格填寫的自我介紹短文；以及

(b)
五張在最近六個月內拍攝、背列候選人姓名的一式彩色護照相片。

3.22
候選人簡介單張的內容、性質及闡述方式，純屬候選人的個人構思及創作，除非有任何內容被認為不合乎體統，或有誹謗性或屬非法，否則選舉事務處不會對單張內容作出任何改動或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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